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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109年第1次廉政會報紀錄 
會議時間： 109年 5月 19日下午 3時 

會議地點： 本中心 4樓會議室 

主  席： 楊主任茹憶                        紀錄：李映螢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郭副主任耿華、巫秘書玉雯、邱技正念萱、自辦職訓組陳組長俐

穎、委外職訓組邱組長瀚平、求職服務組曾組長榮慶、求才服務

組廖組長桂芬、特定對象服務組王慧玲、行政組宋組長中仁、會

計室徐主任碧穗、政風室李主任映螢、前鎮就業服務站吳站長家

瑋、三民就業服務站馬站長朝友、楠梓就業服務站鐘站長文秀、

左營就業服務站黃站長蕙茹、鳳山就業服務站吳站長曼如、岡山

就業服務站周站長嶧 

壹、 主席致詞 

廉政會報召開之際，如有相關意見請同仁踴躍提出，並賡

續落實廉政工作，會議開始。 

貳、 報告事項 

第 1案—政風室：上次廉政會報列管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詳如書面

資料) 

裁示： 

一、 洽悉。 

二、 同意解除列管。 

第 2案—政風室：本期政風業務推動情形（108年 11月至 109年 4

月）(詳如書面資料) 

裁示： 

一、 感謝政風室辦理法令宣導等政風工作，一人作業相當辛苦，

也請各單位持續配合政風室辦理相關興利防弊作為。 

二、 餘准予備查。 

第 3案—求才服務組：「僱用獎助措施現況分析與改善措施」之興革

建議(詳如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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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示： 

一、 僱用獎助措施係國家十分重要的政策工具，協助許多失業者

獲得就業機會，本年度由於疫情關係造成失業率攀升，預見

中央將陸續增加類同補助措施交由中心執行，爰請各站長對

各項作業辦理流程賡續強化內部督導流程，請求才組落實審

查制度，期勉各同仁累積專業經驗避免民眾虛偽表達，同時

應自我保護，順利推行工作，避免弊案再度發生。 

二、 餘准予備查。 

參、 討論事項 

提案 1—政風室：為加速行政作業流程及符合監辦權責分工要求，採

購案件評選委員會委員意願徵詢作業方式，敬請審議。 

行政組宋組長中仁補充：因應日前實務上聯繫評選委員情形，業非以

往評選委員會召開當日始公開委員名單，現行開標前即公開

委員名單，故本案提議由各承辦人員徵詢委員受聘意願，保

密約束上無虞，屬簡化行政程序之可行方向。 

巫秘書玉雯補充：：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6條修正後，委員名

單即公開於指定網站，由業務承辦單位聯繫之保密程序亦無

改變，故修訂聯繫單位尚無疑慮。 

說明：刪除會議資料說明二文字。 

裁示： 

一、 本案因應法規修訂促進行政流程簡化，經修正說明二文字

後，照案通過。 

二、 採購案件之評選委員聯繫作業在尚未公開前，仍應切實留意

並遵守保密程序，如有相關疑問仍可向政風室請益或協助。 

三、 請同仁留意本年度採購案件受疫情影響之標案履約內容，於

合情合理條件下，依相關程序與廠商進行協議，避免日後爭

議。 

提案 2—政風室：為獎勵本期本中心同仁謹守本份拒絕餽贈一案，相

關獎勵作為，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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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室李主任映螢補充：由於上期拒收餽贈獎勵尚未施行，補充上期

拒收餽贈人員溫珮詠、委訓組業務促進員葉良志、楠梓站就

服員葉昱君、楠梓站站長鐘文秀、特對組組長王慧玲(時任

中區站長時事蹟)、左營站黃藝菁及鳥松台就服員曾淑芳，

共 7人次併同本案決議後續行獎勵。 

周站長嶧建議：有關本站農曆年節前拒收餽贈非屬本人單一廉潔事

蹟，建議不予列入。 

政風室李主任映螢回應：本中心業務性質使然，求職或求才民眾因感

受第一線同仁之熱情服務，為表達感謝之情，習慣以物品餽

贈，建議可規劃意見信箱等方式，給予民眾表達感謝之合理

管道，定期蒐集後予以表揚；又本次同仁拒收餽贈 11人次

中，計有 4名主管人員以身作則，足為表率，政風室訴求提

升同仁依規定通報政風室並拒收餽贈之行為，希望藉由表揚

及禮券方式鼓勵同仁，故仍建議各主管收受此表揚機會，並

賡續宣達同仁配合相關規定，展現廉能拒饋風氣。 

裁示： 

一、 照案通過。 

二、 面對民眾餽贈，面對民情與拒饋之兩難，同仁仍應賡續依規

定辦理並通知政風單位。 

提案 3—政風室：修訂「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廉政會報設

置要點」，敬請審議。 

裁示：照案通過。 

提案 4—政風室：：研提本中心公文書表保管之策進作為，提請審議。 

求職服務組曾組長榮慶補充：本組於本(109)年 3月 17日曾請各站協

助回報檔案保存情形，此節請各站賡續釐正相關檔案保存情

形後回報。為利行政組辦理檔案銷毀事宜及檔案保存年限統

整，建議請各組站協助提供各就業服務類檔案之保存年限供

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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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耿華提示：中心檔案保存年限是否有修正？ 

周站長嶧建議：勞動部於 96年及 108年皆陸續有修正檔案保存年限，

因涉及失業給付或相關表件而有不同認定標準，無法確認保

存年限究竟是幾年？建議確認標準統一規範遵行。 

裁示： 

一、 照案通過。 

二、 請行政組加強同仁檔案保存之宣導及後續檔案銷毀等事

宜，各組亦請一併釐清相關案件之保存年限提供行政組後彙

整。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主席結論 

日前由政風室與求職組規劃之法令專題演講，藉由就業服

務員教育訓練，楊富強法官提示同仁「名實相符」四字箴言也

在此期勉各位主管賡續以身作則，共同維護廉能行政。接下來

召開本年度第 1次安全維護會報。 

陸、 散會(下午 3時 50分) 


